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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铃事业部订单保障协议
 
                                                                     签订地点：   山东••诸城 
                                                                     协议编号：             
甲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奥铃事业部
乙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为保障奥铃事业部M4和M3业务新产品车型及量产车型的订单交付需求，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2020年乙方保质保量为甲方供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供货保障
1、乙方须积极配合甲方推行的“7+3”采购订单模式，确保甲方奥铃工厂和超级卡车工厂生产订单需要。
2、SP-SRM系统（即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为甲方订单下发途径之一，同时提供各类采购信息查询，乙方必须按甲方要求注册及使用SP-SRM系统。
[bookmark: _GoBack]3、甲方负责按三个月零部件滚动计划（即N月26日提供“N+1”月月度计划、“N+2”“N+3”月滚动预测计划）下发给乙方，乙方在接到计划后二日内分析存在问题并书面反馈，不允许以休班、外出等任何理由推迟反馈进度，若无问题必须严格按订单供货，若不书面反馈视为无问题。
4、乙方须积极保证甲方采购订单计划，及时对材料及产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解决，采用最快捷的运输方式确保订单交付及时性。
5、甲方积极推动入厂免检，乙方所供零部件须满足甲方要求，因零部件问题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6、为减轻乙方因零部件储备或订单保证对资金的压力，甲方可对乙方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7、因乙方零部件资源紧张或其他主机厂订单冲突时，应优先保证福田公司奥铃业务采购订单计划。
8、为保障甲方生产经营需要，乙方在进行技改、设备搬迁等造成产能等变化时，须至少提前一个月书面反馈甲方，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进行。
二、违约责任：
1、乙方未及时反馈订单进度，影响甲方生产的，每延迟一天甲方对乙方按1000元/台进行索赔。
2、由于乙方零部件到货或入库不及时造成甲方停线的，甲方按200元/分钟对乙方进行索赔；由于质量问题造成停线的，甲方按200元/分钟对乙方进行索赔。
3、由于乙方缺件造成甲方当日生产计划调整，甲方按400元/件对乙方进行索赔；由于乙方缺件造成甲方当日生产计划欠产的，甲方按1000元/台·天对乙方进行索赔；
4、因各种因素导致甲方无法按时交付订单或客户退单，乙方除承担上述考核外，还需承担欠产车辆出厂总价的10%，以补偿甲方由此引起的利润损失和信誉损失。
三、其他事项：
1、协议双方本着协商互谅的原则开展工作，在协议执行中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2、本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包括但不限于因一方原因造成的纠纷最后确定的全部赔偿金额和处理纠纷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所有款项。
3、本协议适用于甲方的供货管理，乙方负责按甲方各生产工厂订单要求组织供货。
4、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在双方业务合作期间生效。
5、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约定到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6、协议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

甲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奥铃事业部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代表：                                             代表：
日期：                                             日期：
盖章：                                             盖章：
image1.jpeg




